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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纠纷中的常见法律问题

小偷专盯小疏忽 防盗提示请收好  如今， 医疗美容已逐渐走入大

众生活，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

过医美实现自己的美丽梦想。 但作

为新兴行业， 许多消费者甚至从业

者对医美领域的法律风险缺乏基本

认识， 笔者通过对此类诉讼的常见

问题及核心要点进行梳理， 希望帮

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医美领域的法

律风险，避免落入美丽“陷阱”。

机构和从业人员需要哪些资质

□ 杨燕

  在实践中， 很多消费者难以明确

区分医疗美容与生活美容。“生活美

容” 主要是指为消费者提供人体表面

无创伤性、非侵入性的皮肤清洁、皮肤

保养、化妆修饰等服务的经营性行为。

而目前市场中的热门项目， 包括手术

类（割双眼皮 、吸脂手术等 ）、注射类

（水光针、 玻尿酸针等）、 机械光电类

（热玛吉、光子嫩肤等），具有创伤性或

者侵入性特征，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

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

定，医美机构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并经登记机关核准开展医疗

美容诊疗科目。现实中，部分美容院在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

下，开展注射美容、激光治疗等医疗项

目，这属于非法行医行为。

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

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1. 具有执业医

师资格，经执业医师注册机关注册；2.具

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历；3. 经过

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并合格或已从

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一年以上；4. 省级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

件。

医师必须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

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未经批准擅自变

更执业范围属于违法行为。 消费者在接

受医美机构服务前， 有权要求医美机构

出示相关医师的资质证明。 若因医师资

质不符合规定导致医疗损害的， 医美机

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纠纷能否适用消法

  医疗美容机构的服务性质应结合

其提供的具体服务类型进行分析。

治疗型医疗美容， 例如烧伤后疤

痕修复、唇腭裂矫正手术等，该医疗行

为的主要目的为治疗疾病、 修复功能

缺陷， 此类医疗损害纠纷通常不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型医疗美容，例如割双眼皮、

隆鼻、注射除皱等，其目的并非为治疗

疾病， 患者基于美化外貌的目的付费

购买医疗美容服务， 属于追求更高生

活品质的消费行为。

此类医美机构具有较强的商业性和

营利目的，亦符合经营者的本质特征。故

消费型医美中的患者可以依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主张知情权、公平交易权。

医美机构存在消费欺诈行为时，消

费者可以要求机构承担“退一赔三”的惩

罚性赔偿责任， 赔偿基数通常以消费者

实际支付的“商品价款或者服务费用”为

准，若服务中包含无关项目，需扣除后计

算。

（来源：“崇明检察”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犟犟对着热播影视剧、 经典电影片段疯狂截图， 做成表情包合集上传平台还开

了打赏。 看着充值打赏提示不停地跳， 没等他高兴多久， 法院 12368 短信突然弹出

犟犟被起诉的信息， 他满脸懵圈： “就做个表情包， 咋还被告了？”

对此， 法官提醒： 原告对其独立创作的影视剧作享有著作权， 犟犟未经许可对

原告作品进行截图、 改编， 并上传至公开平台收取打赏， 在人物形象和核心情节上

对原作品有实质性替代作用， 属于侵害原告作品著作权的

行为。

广大创作者应尽量选择已公开声明可免费试用的素

材，或通过正规授权渠道获取素材，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规

避自身侵权风险。

（来源：“上海杨浦法院”公众号）

用热播影视剧做表情包，侵权！

常见“格式条款”

  在消费者与医美机构签订的服务

合同中， 通常存在由医美机构预先拟

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消费者协商

的情形， 内容往往涉及免除或限制机

构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不合理约

定。 此类条款主要类型：

“概不退款”型条款。例如，合同中

约定“若未达到消费者理想手术效果，

医美机构负责免费修复， 消费者已支

付费用概不退还”，该条款排除了消费

者的主要权利，免除了经营者的责任，

医美机构是否应承担退、赔责任，应基

于其是否遵守医疗美容规范及是否履

行合同义务等进行综合认定， 不应通

过格式条款约定减轻法定责任。

责任限制型条款。例如，合同中约

定“消费者应术后长期配合使用保养

产品， 若未配合导致效果不佳或者反

弹的，机构概不负责”，该条款实际将

治疗效果不佳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系通过设置严苛附加条件推卸医美机

构的自身责任，增加消费者的负担。

单方解释型条款。 例如，“本合同的

最终解释权归医美机构所有”，对格式条

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按通常的理解

予以解释，且对条款的解释应遵循公平、

诚实原则进行。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基

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优势， 应该作出

对其不利的解释， 而非医美机构具有唯

一解释权。

建议消费者在与医美机构签订合同

时，仔细阅读合同全部内容，对于重要条

款应要求机构进行详细解释说明， 对于

不合理条款提出修改要求， 并注重保留

合同谈判过程的证据。 而医美机构在订

立合同时，应当遵循公平、诚实原则，合

理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重要条款采用

显著方式进行提醒， 应消费者的要求对

条款进行解释说明， 并保留履行提示说

明义务的证据。

（作者为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法

官助理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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